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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157       证券简称：华光光电        主办券商：联讯证券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

于 2016年 8月 8日发布的《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

司融资>的通知》（以下简称“《股票发行问答（三）》”）的有关

规定，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光电”或“公

司”）董事会就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第一次募集资金 

2016年 12月 27日，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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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募集资金 

2017 年 5 月 17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股份认

购合同>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5,5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2 元，募集资金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4,166,66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2 元，募集资金

合计人民币 49,999,992.0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购置和更新生产设

备。2017年 2月 24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华光光电本次股票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

000003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

已收到 49,999,992.00元认购款。 

2017年 3月 10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

《关于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

系统函[2017]1457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4,166,666 股，其中限

售 0股，不予限售 4,166,666股。 

2017年 3月 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于 2017年 3月 24日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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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民币 66,000,000.00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2017

年 8月 2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光光电本

次股票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 000085号《验

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

66,000,000.00元认购款。 

2017年 8月 21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

《关于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

系统函[2017]5147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5,500,000 股，其中限

售 0股，不予限售 5,500,000股。 

2017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9 月 7 日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情况 

(一)第一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经十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698808934。公司已按照

《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第二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经十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699804730。公司已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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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四）

募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

发行募集的资金”的规定。 

三、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2017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变更后的用途为：第一次募集资金

49,999,992.00元，变更后的用途为向杭州增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第二次募集资金 66,000,000.00元，将其中 30,000,008.00元使

用用途变更为向杭州增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拓展蓝绿激光

器业务。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

与他人、委托理财等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的问题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一次募集资金已使用 0 元，结

息 148,498.25 元，余额 50,148,490.25 元；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已

使用 35,202,329.27 元，结息 100,025.42 元，余额 30,897,695.75

元，第二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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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初募集资金监管专户余额 66,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100,025.42 

小计 66,100,025.42 

二、募集资金使用 35,202,329.67 

补充流动资金 35,202,329.67 

其中：职工薪酬 13,482,585.53 

税款 10,087,934.92 

货款 9,682,740.73 

费用报销 1,949,068.49 

三、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30,897,695.75 

四、募集资金监管专户余额 30,897,695.75 

公司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30日 


